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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大學貴重儀器連署清單 
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儀器名稱  

申請人  單位  

 

連署人資料清單 

編號 姓名 單位/職稱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

  

備註： 

1. 請依提案連署人員專用表（下表）填寫本表。 

2. 本表與提案連署人員專用表非必填資料，但列入貴儀設備經費審核獎勵要點之一，請

申請者儘量尋求合作，以助順利獲得補助。 

 

  



表單 B（申請時申請人填寫，非必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02 
 

 
 

國立高雄大學貴重儀器提案 

連署人員專用表 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連署人 

姓名  職稱  

單位  

電話  

E-mail  

研究計畫名稱  

經費來源  

研究計畫摘要  

研究方法  

預期成效  

連署人簽名  

備註： 

1. 每位簽署人請各填寫一份。 

2. 本校將審慎評估貴重儀器購置的必要性，期許經費投入能發揮最大效益。 

3. 為評估儀器購置的必要性及評定優先順序，連署人請詳填本表格。所需資料包括：(a)研究計

畫摘要，(b)研究方法：請述明該儀器對您的研究的必要性以及牽涉該儀器之詳細研究方法，

(c)預期成效。倘若該儀器是您日後研究中會用到的設備，您仍須附上上述資料，並請註明時

程（如：未來 1 年內）。 

4. 貴重儀器購入後，校方將持續追蹤簽署人之實際使用狀況及研究成效。該紀錄將作為連署人

日後申請各項儀器之重要參考。 

 


